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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14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註冊須知 

 
一、註冊、繳費方式及相關事項 

 

區分 

 

辦理

事項 

 

說            明 

承辦單位 

本校總機 

(02－

28584180) 

註 冊 

日 前 

完 成

事 項 

確認

個人 

基本

資料 

1.請於 115年 1月 5日至 3月 2日前至本校網頁→在校學生→單一入

口驗證網 SSO→「教務學務系統」，完成個人基本資料確認， 此項目

每學期皆須重新確認一次。 

2.若個人基本資料有誤須修改，請在系統上修改完成後同頁面選取

“列印學生修改學籍資料申請書”且附上須繳交之相關文件繳至註

冊組。 

註冊組 

（關渡校區分

機：2112） 

（三芝校區分

機：7410 再撥

1112） 

選課 

1.【日間部線上選課時間】 

115年 2 月 2 日(一)10:00 至 115 年 2 月 13日 (五)12:00。 

2.【人工加退選時間】 

115 年 2 月 25 日(三)13:00 至 115 年 3 月 9 日(一)12:00。 

3.課表、各年級相關選課時間資訊及選課須知公告，於本校網頁「最 

新消息」統一發布。 

4.選課前，請詳閱選課須知。作業時間及相關事項，依選課須知規 

定辦理。 

5.個人的帳號密碼請先確認並不隨意告知第三人，線上選課務必用 

【選課系統】進行線上選課。 

延修生於選課前至關渡教務處辦理註冊及相關程序；若當學期不修課 

者，請務必辦理休學程序，逾期未辦理者，以退學論。 

課務組 

（關渡校區分

機：2114） 

（三芝校區分

機：7410 再撥

1114） 

 

進修組 

(關渡校區分

機：2113) 

繳交

學雜

費 

1.學雜費繳費單列印及繳費期限: 

(1)為落實節能減碳政策，自 105學年度起，本校不寄發繳費單，並

於學校首頁「學雜費繳費單列印」

(https://web.mkc.edu.tw/Site/ga?Sn=KjC6QYSskc8JLjWQ5e7FMA%3

d%3d)公告繳費期限與相關注意事項。  

(2)請同學 114年 2月 5日起至本校首頁「學雜費繳費單列印」→點

選「點我進入繳費單列印系統」→登入帳號、密碼後，自行下載繳費

單，並檢核姓名、學號，以免誤繳他人學費。 

(3)學雜費繳費期間:114年 2月 5日至 114年 3月 2日。 

※ 請注意繳費期限 ※  (信用卡、超商因受款項入帳限制-逾期無法

繳費)，逾期:請持繳費單至彰化銀行繳納 、ATM繳費、郵局或金融機

構以匯款繳納。 

(4)繳費單下載操作說明 

2.繳費方式: 

出納組 

（分機：

2166、2163） 



2 
 

(一)請持單(學雜費繳費單)至 

(1) 全省彰化銀行繳費。 

(2) 各地便利商店( 7-11、全家、萊爾富、OK超商)繳費。 

(二)匯款繳費-請以學生為繳款人及使用萬用帳號，以利銷帳核對查

核。 

(三)使用 ATM繳費(萬用帳號 = 學生銷帳編號)。  

(四)由學費入口網以信用卡繳費或使用網路 ATM 繳費(萬用帳號=銷

帳編號)。  

(五)繳費單產生收款 QR Code，繳款人使用行動裝置 App即時掃碼付

款。 

3.提醒同學:繳費單(繳費證明單)不同繳款方式入帳時間會有所差

異，為維護您的權益請務必妥慎保管收執聯及繳費證明以備查驗。 

4.逾期繳費：請同學出示繳費收據正本備查，辦理註冊。 

學生應於每學期規定期限內繳納各項費用，如逾期未繳費，視同未註

冊。 

註 冊 

日 前 

完 成

事 項 

分期

付款 

1.依本校「學生學雜費分期繳付辦法」辦理。 

2.填寫「學雜費分期繳付申請表」簽核完成後依下表時程繳納學雜費。 

分期付款 行事曆週次 學費、雜費繳納比例 

(1) 第一期 註冊日、開學日前 繳費單金額之二分之一 

(2) 第二期 第 5 週前 繳費單金額之四分之一 

(3) 第三期 第 10 週前 繳費單金額之四分之一 
 

會計室 

（分機：2198） 

團體

保險

費 

本校學生應參加團體保險(含休學學生)，依規定金額繳納保費。逾期 

未繳費視同放棄參加團體保險，如遇有疾病或事故時將不得申請理 

賠。 

衛生保健組 

（分機：2178） 

就學

貸款 

1.申請時間：115 年 2 月 5 日至 2 月 26日 

欲辦理就學貸款同學請於繳費單公告後，攜帶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繳費單至台北富邦銀行辦理就學貸款。請於開學註冊日前辦理完畢。 

2.辦理就學貸款應先上網至"台北富邦銀行就學貸款專區"填寫申請

書、直接於線上簽約取得收執聯或預約對保分行後至指定分行對保，

並繳交收執聯給學校。若符合新戶線上簽約或舊戶線上續貸資格，無

需至分行對保者，還可免收對保手續費 100 元。（請盡早提出申請，

以避免對保作業限期結束前之擁塞。） 

3.銀行辦理完成後請務必至學雜費系統登錄，開學一週內備妥相關資

料至學務處繳交，始完成註冊手續。 

※應繳資料：1.台北富邦銀行就學貸款完成之撥款通知書、2.繳費

單、3.學生及父母親(已婚者請檢附配偶)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新

式戶口名簿影本（記事欄請勿省略）、4.加額貸款校外住宿費者，需

繳交租約影本以供查核。 

4.本次財調期間為 113年度家庭所得，若經教育部財調不符就學貸款

資格者，需立即補繳註冊費。 

5.其他相關注意事項及表單請至台北富邦銀行就學貸款專區查閱。 

課指組： 

（分機：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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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富邦銀行就學貸款專區 
https://school.taipeifubon.com.tw/student/common/Index.faces 

註冊

日前 

減免

學雜

費 

1.114學年度第 2學期學雜費減免已於 115年 1月 2日截止申請。若

有尚未申請或有缺件的同學，補申請時間為 115年 2月 2日至 2月 6

日。申請資料請以掛號方式郵寄回關渡校園學務處課指組收（收件地

址：112021 臺北市北投區關渡里聖景路 92號）。 

2.若減免身分有變更，請以 E-MAIL (s383@mail.mkc.edu.tw)與承辦

老師聯絡，請註明科別、班級、學號、姓名，並說明原減免身分及變

更後身分，請確認變更通過後再下載繳費單繳費或辦理就學貸款。 

課指組： 

（分機：2141） 

 

 

 

區分 
 

辦理

事項 

 

說            明 

承辦單位 

本校總機 

(02－

28584180) 

註 冊 

 
註冊 

註冊組發予各班導師「班級註冊點名單」，請導師於開學後一週內 

(115 年 3月 6日)繳回「班級註冊點名單」以利統計班級註冊情形： 

1.導師請確定學生已繳費證明(紙本證明或畫面截圖)、收取學生證交

回註冊組蓋章。 

2.學生因故無法按時完成註冊者請務必填寫「延期註冊申請書」如附

件，填具申請事由，完成簽名及用印程序後繳至註冊組。學生未經核

准，開學一週內未完成註冊者，依學生獎懲規則第七條第八款記申誡

乙次。經核准延期者，得以展延至開學日後二週內。 

※依學則第二章第四條及第三章第八條，學生於開學日後二週內尚未

到校註冊，且未申請休學者，概以自動退學論。 

註冊組 

（關渡校區分

機：2112） 

（三芝校區分

機：7410 再撥

1112） 

附註 

在學

證明 

1.請先完成【繳費註冊】及【確認個人基本資料】後方能申請。  

2.本校【在學證明】有以下兩種形式，同學可依需求選擇：  

(1)自行影印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黑白，原比例不縮放)至櫃檯加蓋在

學證明章。  

(2)註冊組現場申請「中(英)文版在學證明」，須付費 50元工本費。 

註冊組 

（關渡校區分

機：2112） 

（三芝校區分

機：7410 再撥

1112） 

請假 
1.銷假手續應於 21日內辦理完畢，逾時不予受理，以曠課論。 

2.其他規定詳如本校學生請假規則。 

生活輔導組 

（分機：2155） 

獎助

學金 

114學年第 2學期獎學金將於 115年 2月 1日陸續新增至獎學金專區

（教務學務系統→學生作業入口→獎學金作業），請注意截止時間！ 

線上申請完後務必繳紙本至課指組，才算申請完畢！ 

(1) 校內獎助學金 (115.03.10 截止)： 

 a.台北市馬偕儲蓄互助社清寒獎學金 

 b.王天輔爺爺暨胡雪梅奶奶學生生活助學金 

 c.114 學年第 2學期生活助學金 

 e.台北市東昇扶輪社弱勢助學金 

 f.黃常哲醫師紀念獎助學金 

課指組 

（分機：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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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外獎助學金，隨函來後陸續至獎助學金專區公告，請自行查看。 

(3) 獎助學金若需蓋校長章或校印，請透過課指組用印，勿自行拿去

秘書室。 

住宿

申請 

1.宿舍申請皆為一整學年(上、下學期)，114學年度第 1學期現有住

宿同學不須另外提出申請，114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宿舍申請及放棄

床位申請作業請詳閱學校網頁-學務處-最新消息。 

2.寒假期間三芝校園宿舍封宿，不對外開放;若有因實習、工讀、校

隊、社團及已奉核定提出申請住宿者，以關渡校園為主，住宿期間仍

須配合宿舍各項規定。 

3.除因實習及重補修住宿者外，校園宿舍於開學前 2月 28日(六)開

放入住返校，請同學勿提前返宿，有特殊需求請自行聯繫宿舍宿輔員。 

4.住宿生包裹行李於 2月 22日(日)起開放寄運，請勿提前寄運避免

造成簽收問題;臺北基督學院校區者，請寄至新北市淡水區自強路 51

號，並特別註記「馬偕專校」。 

學生宿舍 

服務中心 

（分機：2148） 

注意

事項 

請同學妥善規劃假期生活，切勿涉足不正當場所或避免從事有違身心

健康之活動並注意下列事項： 

1.活動安全： 

參加登山或其他戶外活動時，勿冒然至無救生人員或公告危險區域進

行活動，於遭遇天候狀況不佳時，應停止戶外活動。進入室內活動空

間公共場所，如高鐵、捷運、電影院、百貨公司、KTV 等，應注意消

防逃生路線，注意可疑陌生人靠近，提高警覺注意個人安全。 

2.工讀安全： 

遵循三要準備、七不原則—「要確定、要存疑、要告知」、「不繳錢、

不購買、不簽約、證件不離身、不非法工作、不飲用、不辦卡」，如

果發生受騙或誤入求職陷阱，可撥打當地勞工局電話，請求專人協助

救濟權利，諮詢專線：0800-777-888 

3.交通安全： 

騎乘機車、微型電動二輪車、自行車等要注意自身安全，駕駛期間應

遵守交通規則，減速慢行，切勿酒後駕車、疲勞及危險駕駛，以策安

全。年滿 18 歲學生可參與交通部機車駕訓補助計畫，透過正規的機

車教育訓練，建立正確騎乘觀念，減少交通意外事故發生。 

4.拒絕毒品: 

保持正常及規律生活作息，不依賴藥物提神、拒絕成癮物質、不隨意

接受陌生人的物品及飲料、不因好奇而誤用，拒絕毒品危害！(戒毒

成功免費專線電話：0800-770-885)。 

5.詐騙防制: 

如接獲可疑電話或不慎遇上歹徒意圖詐騙，應切記反詐騙 3 步驟: 

「保持冷靜」、「小心查證」、「立即報警或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尋

求協助。詐騙犯罪手法日益翻新，陌生人致電要求操作 ATM絕對就是

詐騙。 

6.校安中心: 

同學若發生各類緊急或意外事件需要協助，可電話聯繫本校校安中心

專線電話：(02)2858-8057（惡霸不怕-霸凌勿欺）請求協助。 

軍訓室 

（分機：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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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休學相關事項 

 

項目 

 

說            明 

承辦單位 

本校總機 

(02－28584180) 

申 辦 

方 式 

1.請先至教務處／註冊組／表單下載 

下載並列印【休學申請書】，併同證明文件(懷孕、育嬰、兵役、健

康狀況等，其餘免附)，經「導師」、「科主任」及「各行政單位」核

章後繳至註冊組完成辦理程序。 

2.若需請人代辦休學者，須另附委託書。 

註冊組 

（關渡校區分機：

2112） 

（三芝校區分機：

7410 再撥 1111） 

退 費 

說 明 
1.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之附表二「專科以上學校

學雜費退費基準表」辦理。 

2.退費比例如下表： 

學生休、退學時間 行事曆週次 學費、雜費退費比例 

(1)註冊日、開學日(包

括當日)前申請休、退

學者 

註冊日、開學日前 免繳費，已收費者，全額退費 

(2)於註冊日、開學日

之後而未逾學期三分

之一申請休、退學者 

第 1 週至第 6 週 學費、雜費、住宿費及實習費等

退還三分之二 

(學生平安保險因繳納予保險公

司故無法退費) 

(3)於開學日之後逾

學期三分之一，而未

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

休、退學者 

第 7 週至第 12 週 學費、雜費、住宿費及實習費等

退還三分之一 

(學生平安保險因繳納予保險公

司故無法退費) 

(4)於開學日之後逾

學期三分之二申請

休、退學者 

第 13 週至第 18 週 所繳學費、雜費等，不予退還 

 

會計室 

（分機：2197） 

 

三、復學相關事項 

 

項目 

 

說            明 

承辦單位 

本校總機 

(02－28584180) 

 

 

申 辦

方 式 

1.請先至教務處／註冊組／表單下載 

下載並列印【復學申請書】，請於 115年 2月 1日至 2月 25日前至

學校繳交正本或以限時掛號寄至 112021台北市北投區聖景路 92號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務處註冊組收)並來電

確認。 

2.若需請人代辦復學者，須另附委託書。 

註冊組 

（關渡校區分機：

2112） 

（三芝校區分機：

7410 再撥 1112） 

 


